
1  謝代理院長主持第 215次院會  
通過 115年度施政計畫綱要 賡續推動司法業務

 女法官協會、法官學院合辦國際司法福祉日活動

 智慧商業法院研習發明專利權侵害相關議題

2,3  文家倩／從量刑精緻化談責任刑量刑理由及量刑 
指引判決（五之一）

4  屏院辦 4場次家事調解委員訓練  
研習多面向主題 提升調解專業知能

司法文化走廊 8.1換展 呈現日治時期司法運作實態
珍貴史料

【本刊訊】臺灣自日治時期引進近代西

方式司法制度，奠定現代司法運作體系基

礎，並逐步建立相關人員從業規範。為使

民眾瞭解臺灣日治時期法院運作的風貌，

司法院「司法文化走廊」8月 1日起換展，
展示主題為「日治時期法律從業人員」。

本次陳列包括「外國人辯護士認可規則

ニ關スル件（府令第二十六號）」、「臺北

辯護士會通常總會開催ノ件」、「臺中辯護

士會定期總會開催ノ件」、「新竹辯護士

會申告書」、「臺南辯護士會定期總會開

催ノ件」、「高雄辯護士會創立總會開催ノ

件」、「公證規則施行期日指定及公證規則

施行細則發布ノ件」、「公證人法ヲ臺灣ニ

施行ノ件（敕令第二一○號）」等史料。

「司法文化走廊」設於司法大廈 3樓貴
賓室前方廊道，目的在使至司法院參訪之

人士，透過日治時期法院史料之展示，瞭

解臺灣法制演進歷程，進而深化人權與法

治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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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訴訟審判實務人力教育訓練，完善相

關配套規範；積極參與國際上憲法法院之

司法交流、翻譯憲法法庭判決、編印憲法

法庭英文年報等，以提升我國憲法法庭在

國際憲法裁判實務之能見度。

二、審判行政部分，將強化審級功能，

提高審判績效，並持續推動大法庭制度，

發揮終審法院統一法律見解等；積極健

全法制，持續研修各項法規，增進司法

效能；落實國民法官制度，掌握實務運作

現況，完善配套措施，確保國民法官安心

參與審判，並續行制度評估，提出策進建

議；推動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ADR），
檢視研修相關法規並結合相關資源，提高

調解委員之專業知識與技能，有效疏減訟

源；持續充實法官審判知能，加強在職研

習，提升裁判品質；適時檢視、精進相關

法規及行政措施，落實各國際公約所揭示

之理念，完善程序保障，維護司法人權。

三、司法行政部分，持續規劃及籌備北

部少年及家事法院成立事宜、落實法官

法及法官倫理規範、優化個案評鑑制度、

推動裁判書類簡化及通俗化、研訂裁判

書公開作業規定等；加強與國外司法機關

合作、邀請國外學者法官來訪、遴派法官

出國進修等各項促進國際司法交流措施；

強化與各界溝通互動，並妥適處理人民陳

訴、落實法律扶助、提升服務效能、改善

司法環境。

四、一般行政部分，持續強化、精進各

項資訊業務、資通安全及軟硬體設備；辦

理法制相關業務，充實司法法規資料；擴

大辦理法官多元進用，落實候補、試署法

官篩選淘汰機制，通盤檢討各機關員額配

置，推動司法減壓，策進法官身心健康關

懷相關措施；強化貪瀆不法案件查察，建

立純淨審判環境，提升司法清廉信賴；妥

適辦理概算、預算、決算工作，有效發揮

會計輔助管理功能；配合制度革新及法

律增修，規劃、蒐集、分析、提供相關統

計資訊，發揮統計即時支援決策管理之功

能，並編印司法院公報、司法周刊，及各

項年報、月報與司法業務相關書籍，供學

術及實務界參考。

【本刊訊】司法院於 8月 1日舉行第
215次會議，由謝銘洋代理院長主持，通
過「司法院 115年度施政計畫綱要」及行
政院函請會銜之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7條之 1修正
草案。

本次院會通過 115年度施政計畫綱要，
司法院將秉持司法為民理念，積極推動各

項司法改革及訴訟新制，未來將持續推

動重要改革法案、營造親近友善的司法環

境、積極研究發展各項司法制度，並加強

互動溝通，宣導司改理念，建立與民眾的

多元對話機制，使各項革新讓人民有感及

符合社會期待，以提升人民對司法信賴與

認同。摘錄內容略以：

一、憲法訴訟業務部分，將滾動式檢視

憲法訴訟制度之整體施行成效，提供制度

檢討修正之參考；持續精進憲法訴訟程序

公開透明及便民措施，如更新常見問答及

書狀範例、提供當事人線上進度查詢、主

動公開相關案件資訊等；優化各項資訊工

具，提升憲法訴訟程序及審判效能；辦理

法制動態

◎ 司法院 114 年 7月 31日修正「行政訴訟裁判費以外必要費用徵收辦法」第 8
條、第 20條。

◎ 司法院 114 年 7月 30日修正「法官助理遴聘訓練業務管理及考核辦法」，並
更名為「法官助理遴用訓練業務管理及考核辦法」。

（詳細內容請見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

女法官協會、法官學院合辦國際司法福祉日活動
國際司法交流

【本刊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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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協會與

法 官 學 院 7
月 25日合辦
「國際司法

福祉日」線

上會議交流

活 動，由 女

法官協會王

碧芳理事長

（最高行政法院審判長，圖左 5），法官
學院張升星院長（右 4），以及國際女
法官協會理事暨亞太區域代表、大韓民

國最高法院申叔憙法官代表致詞，並由

女法官協會國際事務委員會李莉苓召集

人（臺北地院庭長，右 2）主持，與會
法官包含我國法官 53人（其中男法官 9
人）、馬爾地夫共和國法官 11人、大韓
民國法官 7人、波札那共和國法官 2人。
本次活動主題包括：「司法人員不能

承受之輕－國際女法官經驗分享」及

「法官工作壓力與負荷」。前者特別邀

請波札那共和國馬哈拉佩法院 Kefilwe 

Esther Resheng法官、大韓民國仁川地方
法院辛順英審判長、馬爾地夫共和國最

高法院 Aisha Shujune Muhammad法官
及臺北地院陳盈呈法官分享自身經驗，

以及不同國家司法官所面臨之困境，彼

此交換意見，反應熱烈。後者則由臺灣

高等法院陳筱蓉法官分享自身經歷，並

由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吳建昌醫師、政

治大學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王曉丹

教授以專家角度，提供「法官高壓工作

之自我照顧建議」、「法官負荷之過去與

未來－如何減少法官工作量之具體建

議」，與會法官均感同身受，獲益良多。

智慧商業法院研習發明專利權侵害相關議題
提升專業知能

【本刊新北訊】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日

前邀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蔡明誠

教授講授「發明專利權侵害與妨害及其效

力之界限」，由陳駿璧院長主持。

蔡教授首先從發明專利權與發明權定性

談起，援引巴黎公約及我國專利法、德國

發明專利法說明發明權為動態與不完全且

具發展性之專利法所保護之權利，發明專

利權則為從不完全而逐漸完全之動態發展

性質之權利，為其利用權與禁止權之性質

與內涵，並探討發明專利權與發明權之單

獨所有與共有關係、發明專利權之本質與

內容，及與我國專利法第 58條之核心關
聯性等。

蔡教授接著從請求權基礎及德國民法、

我國民法與其他特別法等相關規定看發

明專利權侵害與妨害衍生之請求權，如契

約上請求權、無因管理請求權、物上請求

權、不當得利請求權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請求權等，並說明我國民法有關權利受故

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時，得請求損害賠償

之傳統一般構成要件包含（1）侵害行為、
（2）侵害權利、（3）須有損害、（4）侵害
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5）行為
須不法、（6）須有責任能力、（7）須有故
意或過失，但於侵害（妨害）停止（不作

為）之請求權時，不須有此要件。另有關

因果關係論則有條件說、相當說、條件關

係與相當性、相當因果關係等學說，並闡

述我國法院適用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與責任

範圍因果關係之判決見解。

蔡教授也探討專利權侵害與合理使用問

題，包括著作權伯恩公約、著作權之合理

使用三步驟測試，及WTO / TRIPS有關合
理使用三步驟測試及保護與授予權利之例

外等規定。

最後，蔡教授期勉與會人員就廣義發明

專利權之爭訟，應基於程序正當性，保障

當事人訴訟基本權利，如何使利害關係人

在爭訴上武器對等，且符合智慧財產糾紛

解決之訴訟經濟，而使參與訴訟各方得以

獲取公平合理救濟，以期定紛止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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